
房企卖房“踩线”蓄客 电商办卡风险暗藏

本报记者 于萍

开发商没拿到预售许可证就先“蓄客”；房地产电商热衷“办卡”，优惠承诺却难兑现。 中国证券报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各地楼市回暖的背景下，为了拉动销量，开发商使出了不少促销“花样”，一些楼

盘违规卖房现象屡见不鲜。 业内人士指出，购房者应提高法律和风险意识，对开发商销售的监管力度

也须加强；对于新兴销售模式的界定，相关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预售频打“擦边球”

为确保销售，一些开发商在开盘前加大了“蓄客”力度，只有积累了一定客源才敢申请预售资格。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打政策“擦边球”的现象屡屡发生。

北京南四环西红门附近某大型楼盘项目，5月推出了登记购房日起至开盘日每日减300元的活动。

不过，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目前该楼盘正在推介的5号和6号楼并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开发商仅

仅是在“蓄客”。

“我们的项目预计在6月9日左右开盘，您现在登记的话，每天可以减300元一直到项目开盘，能省

几千元。 ”在该楼盘的售楼处，销售人员这样劝说前来看房的购房者。 据该人士介绍，除了登记减免的

优惠外，楼盘还推出了交2万抵6万的活动。“您在开盘之前交2万就成，如果摇上号选了房就可以2万抵

6万。 如果没摇上就退给您。 我建议您今天就先登记，之后可以参加摇号。 ”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该楼盘目前推出的5号、6号楼共237套房源，户型为60-115平方米的薄

板。 在2万抵6万以及所谓的“日进斗金”优惠刺激下，已经有不少购房者提前登记。

不过从开发商拿到的预售证来看，只有前期推出的1、2号楼预售许可，而目前推出的两栋楼尚未拿到。

“1、2号楼已经卖得差不多了，现在5、6号楼还没有拿到预售证，必须拿到以后才能开盘。 ”一位项目销

售人员坦言：“因为监管部门有规定，拿到预售证后三天内必须开盘，所以我们还不能太早拿。如果6月

9日开盘，要等到5日、6日去拿。 否则要是早拿了，3天之内开不了盘，也要被收回。 ”

销售人员所说的“开不了盘”，是指在购房者不足的情况下，楼盘成交冷清，影响未来销售。 事实

上，当前北京楼市的成交热点主要集中在大兴、房山等郊区楼盘，由于楼盘多、体量大，再加上处于新

城，郊区盘竞争格外激烈。 为了保证楼盘顺利销售，一些开发商绞尽脑汁进行各式变相“揽客”和“蓄

客”。

业内人士指出，早在2002年有关部门就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广告管理的通知》，要求“未

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以内部认购、订购、登记等名目发布广告”。2010年住建

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也要求，未取得

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进行预售，不得以认购、预订、排号、发放VIP卡等方式

向买受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定款等性质的费用，不得参加任何展销活动。

几年前，北京曾发生过提前收取订金，并推迟开盘的违规行为。 不过，从目前开发商的行为来看，

拿到预售证前“明目张胆”收取订金的做法已经比较少见，换之以其他“揽客”、“占坑”的手段。

“现在都不叫内部认购了。 ”伟业我爱我家副总裁胡景晖直言，由于拿到预售证后要在几天内开

盘，所以有些楼盘为了防止购房人数过少，进行提前试探性的蓄客。 这在业内比较普遍，属于灰色地

带。

中原地产市场总监张大伟也表示，北京地区由于执行比较严格，没拿预售证就收大量订金的情况

已经不多见。

相关法律人士对开发商类似的销售手段表示了担忧。 “对于登记购房后返点优惠这样的承诺，一

旦开发商不兑现，消费者也没有办法。”该人士表示，现在市场情况不好，开发商通过各种方法销售，既

能节约成本，又可以回流资金。 不过一旦市场行情转好，开发商就容易出现不兑现承诺的风险。

近期长沙、无锡等二线城市接连爆出开发商违规预售的事件。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在当前市场环

境下，一些开发商对销售缺乏信心，因此在没有拿到预售证前试探市场。也有部分开发商资金链紧张，

收取订金缓解压力。 对于当前开发商打政策“擦边球“的现象，购房者应提高风险意识，有关部门更应

加强监管力度。

网站卖房“藏玄机”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网络成为开发商卖房的新渠道。近几年涌现出一批以房地产信息服务为主

的网站。一些网站通过与开发商合作，以办理会员卡优惠的模式吸引购房人“团购”。不过，这些优惠背

后暗藏风险。

近期，上海爆出首例购房人因办优惠卡而引起纠纷的事件。购房者孙某在上海一楼盘购买期房并

确认优惠、支付定金后，被告知需要参加搜房网会员活动并支付1.5万元，方能享受总价10万元的优

惠。 此后，孙某提起诉讼要求搜房网返还1.5万元并赔偿1.5万元。 双方最终达成和解。

上海当地一位接触上述案件的律师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事人先签了订金合

同，享受10万元的优惠。 之后网站才让其支付入会费用，最后才签订正式的预售合同。 因此，这次诉讼

请求是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商家欺诈‘退一赔一’的标准提出的。 ”

尽管这次诉讼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解决，不过该律师表示，如何对搜房网等网站的商业模式定性，

相关律师、法官都认为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难以确定。“不能说搜房网是房屋中介、也不是信息提供方或

广告提供方。 搜房网虽然和开发商是利益共同体，但没有关联关系，因此不存在变相预收订金的这种

情况。 这种模式还有待探讨。 ”

事实上，以办理会员卡或优惠卡的形式享受购房折扣，这种方式在当前已十分普遍。 中国证券报

记者注意到，不仅仅是搜房网，在其他一些房地产电商网站上也有不少类似“会员独享”、“团购优惠”

等字眼的活动。在房产电商不断涌现之际，这种模式在运行中的漏洞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上的空白也凸

显出来。

“办卡优惠这种运营模式大概在两年前才出现。 ”搜房网有关人士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

坦言，搜房网在运作过程中也发现了诸多问题并在逐步加以改进。“早期合作模式中，一些项目可能确

实存在漏洞，但是现在公司已经明确，没有预售证不再提供类似办卡优惠活动。 同时，公司也与法律、

工商甚至房管部门进行沟通，不断完善这种商业模式。 ”该人士表示。

据搜房网人士介绍，这一全新的商业模式是在市场相对低迷时出现的。“因为开发商销售困难，而

房产电商平台有大量购房者的资源，因此双方有合作的基础。 网站与开发商商谈让利，其中大部分优

惠给购房者，小部分则支付给网站作为广告服务费用。 但算下来，购房者即使支付了这部分信息服务

费，加上整体优惠力度，也要比从市场上购房便宜。 ”

作为全新的商业模式，“电商办卡优惠”在被市场逐步接受的过程中也迎来不少质疑，尤其是在当

前房产电商鱼龙混杂，各项服务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其中潜藏的漏洞和风险也需要引起购房者注意。

“办理会员卡的形式，确实存在一定政策风险。 ”北京京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斌指出，目前一些网

站在没有获得预售证的情况下办理会员卡，存在很大问题，合同有可能被判无效。“消费者在购房时要

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准。在此之前签订的订金或认购合同并非正式合同，是否有效力会涉及到

诸多法律问题，需要仔细甄别。 ”

业内人士指出，“电商办卡优惠”是在特殊时期市场推动下出现的全新模式，在被市场接受的过程

中还需要完善操作流程。 更重要的是， 相关法律法规也亟待配套完善， 使这一模式的运行 “有法可

依”。

违规销售不利楼市回暖

伴随政策微调、房企降价促销、部分刚需入市，楼市成交量在复苏的同时也走到了关键时点。业内

人士指出，开发商在“以价换量”的同时所暴露出的种种销售乱象，并不利于市场的后续发展。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中心数据显示，5月下旬， 全国54个典型城市的商品房住宅签约套数已经达到

191439套，而在4月同期，这一成交量为167520套，3月同期为179012套。 经过连续3个月的回暖，5月成

交量已经达到本轮楼市限购以来的最好水平。 张大伟认为，楼市调控出现微调，刺激了部分购房者入

市，5月看房量明显增加。

今年以来，一线城市新房供应呈现郊区化趋势。 由于郊区供应量较大，不少楼盘以各式优惠措施

拉动销量提升。以北京为例，有数据显示，5月北京五环外新房占比已经达到八成以上。对此，业内人士

认为，降价项目在目前的价格段已经换来成交量，已降价项目出现再次降价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价格

调整后，部分刚需楼盘已经有一定性价比。 可以预见，5月-6月市场成交量将维持上行趋势。

在成交量回暖的背后，楼市违规销售的现象有所抬头值得警惕。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目前开发商

依然面临较高库存及资金链的压力，保证销售顺畅加快资金回流是房企的主要经营策略，在此背景下

更需要开发商的自律、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使楼市回归平稳健康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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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开发商多招规避“一房一价”

□

本报记者 张昊

深圳实行“一房一价”已经一年有余。

近期楼市回暖，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发

现，规避“一房一价”政策成为部分购房者

和开发商之间的“默契”，个别楼盘项目采

取推迟备案等办法来绕开监管。

“一房一价” 政策显效

深圳是全国较早实行 “一房一价”政

策的城市。 早在

2010

年

7

月， 深圳出台的

《房地产市场监管办法》规定“房地产开发

企业销售商品房之前，应当合理确定销售

价格，并报价格监督执法部门备案。 房地

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经备案的销售价格，

明码标价销售商品房。 ”

国家发改委去年

3

月发布 《商品房销

售明码标价规定》， 就在这一规定即将生

效之际，深圳出台了“限价令”。 去年

4

月，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开会传达国家、省和市

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精神，除了按照国家

发改委要求从当年

5

月

1

日起对所有商品

房项目实行“明码标价、一套一标”之外，

还向到会开发商公布了上一年各片区商

品住房项目成交均价。

从深圳市规划国土委提供给媒体的

材料看，此次会议的措辞十分强硬。 会议

要求各开发商“坚决贯彻国家房地产市场

宏观调控政策， 严格执行商品房明码标

价、备案公示的有关规定，切实承担起抑

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社会责任”。 随后深圳

多个开发商向媒体证实，深圳市规划国土

委要求开发商的预售备案价格不得高于

同片区去年的成交均价，否则不予办理预

售证。

2011

年

6

月， 深圳地税局表示，

7

月起

深圳将对二手房交易实施评估征税制度，

这意味着深圳的“一房一价”政策已经扩

展至二手房。 这不仅从制度上封堵“阴阳

合同”的生存空间，还通过行政手段为每

一套存量住房进行了定价。

从明码标价到限价， 再到评估价征

税，接连出台的调控措施对抑制深圳楼市

快速上涨起到了明显作用。 在楼市调整大

背景下，从去年

5

月起，“限价房”成为深圳

楼市的关键词，同时出现了多个售价低于

周边现房的预售楼盘。 深圳二手房的成交

量更是应声而降， 月成交从最高的超过

1

万套跌至不足

3000

套，大批房地产中介门

店关门。

开发商小动作不断

“实际上，只要购房者认可，开发商还

是可以找到规避政策的手段。 ”一位深圳

地产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当前深

圳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上周深圳新房成交量创下一年来新

高，很多楼盘和去年同期相比价格已有所

上涨。 以位于深圳龙华新区的楼盘水榭春

天为例， 去年

9

月开盘的四期均价为每平

方米

1.9

万元， 今年

5

月开盘均价已经涨至

每平方米

2.1

万元。

在一些热销楼盘，规避“一房一价”政

策已经成为部分购房者和开发商之间的

“默契”。星河盛世是深圳近期热销的新盘，

售楼员表示该楼盘的价格为每平方米

2.1

万元至

2.7

万元，但从监管部门公示的情况

来看， 星河盛世备案价格均在

2.2

万元左

右。“一些价格超过限价的房源实际上并没

有备案，购房者只是交了定金，等待以后楼

市环境宽松、时机‘成熟’后再进行备案。 ”

上述人士称。 由于政策的不断“微调”和相

对宽松的房价控制目标， 像星河盛世这样

超过限价的楼盘，如今有了操作的空间。

此外，开发商通过赠送面积等方式来

规避价格调整也是屡见不鲜。

在二手房方面，深圳有关部门为每套

存量房测算评估价时保留了一定“余地”，

目前深圳二手房的评估价为市场价格的

7

成左右。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的一位工作人

员曾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留有余地”

的原因是不想让二手房交易成本提高过

多。 但这一举措导致购房者在办理购买二

手房的贷款时， 银行只按照评估价放款。

这意味着在深圳购买二手房的首付一般

要提高到市场价格的五成至六成，这也是

目前深圳的二手房成交依然处于低位的

原因之一。

多地封堵二手房“阴阳合同”

□

本报记者 周文天

在二手房市场，“阴阳合同” 是业内

“公开的秘密”。 为了少缴税款，买卖双方

在二手房交易时，除了签署实际成交价的

合同之外，再签一个低于实际交易价的假

合同，假合同将作为申报纳税的依据。 目

前，多地出台政策封堵“阴阳合同”的滋生

空间，“阴阳合同” 已经得到有效遏制，但

在上海等地还存在虚报成交价以规避应

缴税额的现象。 业内人士建议，各地应进

一步完善税收征缴方法以及房屋估价系

统，推动二手房市场规范发展。

“阴阳合同” 受遏制

上海一家大型房地产中介的工作人

员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现在能否避

税， 要看买家所选房子情况以及首付多

少。首付越多，可避税的空间就越大，省得

也就越多。 “随着新政策出台，做‘阴阳合

同’的空间已经被大大压缩了。 ”

今年

3

月，国税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已

就二手房交易的税收征管工作与相关部门

进行了研究部署，开始试行应用房地产估价

技术对二手房交易申报价格进行评估。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成都、长春、

阜阳等多个城市明确，将调整二手房交易

指导价格体系，与此挂钩的二手房交易税

费也会相应增加。

成都市区指导价明显低于市场实际

成交价，使得二手房中介公司能够在交易

中通过制造阴阳合同，以最低指导价标准

纳税，“节省”不少交易成本。 今年

7

月起，

成都二手房交易将参考评估价系统计价

征税，届时实行多年的最低指导价将不再

作为征税标准。

估价环节存漏洞

目前， 个人购买住房不足

5

年转手交

易的，由按照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

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改为按销售收入

全额征税。 个人将购买超过

5

年（含

5

年）

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差额征收

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

5

年（含

5

年）的普

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在个人

所得税方面， 普通住宅只是按合同价款

的

1%

征收，非普通住宅按合同价款的

2%

征收。

由于本轮楼市调控以来，税收政策调

整对不满五年的二手房交易产生较大影

响，于是房地产中介机构开始大量推荐满

五年的二手房。

按照上海市有关规定，内环以内低于

330

万元

/

套、 内外环之间的低于

200

万元

/

套、外环以外的低于

160

万元

/

套的住房属

“普通住房”。 但市场上很少能找到符合普

通住房标准的房源，虚报成交价格规避应

缴税额的现象较为普遍。

目前， 上海房屋交易前都要进行评

估，一方面是为银行贷款安全考虑，另一

方面是防止逃避国家税收。 业内人士称，

房屋价格的评估其实也有“水分”，一套住

房到底估价多少，房屋估价公司有操纵的

空间。

但在二手房市场中，除了故意做低价

格的“阴阳合同”，现在也出现故意抬高价

格的“阴阳合同”，有的中介为了帮助贷款

融资，通过假购房的方式，做高房价，看似

“交易”， 其实是为了套出银行贷款。 “卖

房”者从中拿到好处费，中介赚取佣金，看

似“一举三得”的虚假交易，暗藏风险。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随着各地二手

房税收征缴新办法实施，短期看，可能对

二手房成交量造成一定的影响； 长远来

看，有助于规范房地产市场，二手房交易

中长期盛行的“阴阳合同”将不再具有生

存的空间。 同时，监管部门应当特别注意

房屋评估的公正、透明，建设健康完善的

二手房估价系统， 使评估及时反映市场

变化。

销售乱象不利楼市回暖

伴随政策微调、房企降价促销、部

分刚需入市， 楼市成交量在复苏的同

时也走到了关键时点。业内人士指出，

开发商在“以价换量”的同时所暴露出

的种种销售乱象， 不利于市场的后续

发展。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

5

月下旬，全国

54

个典型城市的商

品房住宅签约套数已经达到

191439

套， 而在

4

月同期， 这一成交量为

167520

套，

3

月同期为

179012

套。 经过

连续

3

个月的回暖，

5

月成交量已经达

到本轮楼市限购以来的最好水平。 张

大伟认为，楼市调控出现微调，刺激

了部分购房者入市，

5

月看房量明显

增加。

今年以来， 一线城市新房供应呈

现郊区化趋势。由于郊区供应量较大，

不少楼盘以各式优惠措施拉动销量提

升。以北京为例，有数据显示，

5

月北京

五环外新房占比已经达到八成以上。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降价项目在目前

的价格段已经换来成交量， 已降价项

目出现再次降价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

价格调整后， 部分刚需楼盘已经有一

定性价比。 可以预见，

5

月

-6

月市场成

交量将维持上行趋势。

在成交量回暖的背后，楼市销售

乱象有所抬头值得警惕。 业内人士

指出，由于目前开发商依然面临较高

库存及资金链的压力，保证销售顺畅

加快资金回流是房企的主要经营策

略， 在此背景下更需要开发商的自

律、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相关法律

法规的完善，使楼市回归平稳健康发

展的轨道。

房企卖房“踩线” 蓄客 电商办卡暗藏风险

□

本报记者 于萍

开发商没拿到预

售许可证就先 “蓄

客”；房地产电商热衷

“办卡”， 优惠承诺却

难兑现。 中国证券报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在各地楼市回暖的背

景下，为了拉动销量，

开发商使出了不少促

销招术， 违规卖房现

象屡见不鲜。 业内人

士指出， 购房者应提

高法律和风险意识，

对开发商销售的监管

力度也须加大。 对于

新兴销售模式的界

定， 相关法律法规亟

待完善。

蓄客频打“擦边球”

为确保销售， 一些开发商在开盘

前加大了“蓄客”力度，只有积累了一

定客源才敢申请预售资格。然而，在这

一过程中，打政策“擦边球”的现象屡

屡发生。

北京南四环西红门附近某大型楼

盘项目，

5

月推出了登记购房日起至开

盘日每日减

300

元的活动。 不过，中国

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该楼盘正在

推介的

5

号和

6

号楼并没有取得预售许

可证，开发商仅仅是在“蓄客”。

“我们的项目预计在

6

月

9

日左右

开盘，您现在登记的话，每天可以减

300

元一直到项目开盘， 能省几千

元。 ”在该楼盘的售楼处，销售人员这

样劝说前来看房的购房者。 据该人士

介绍，除了登记减免的优惠外，楼盘

还推出了“交

2

万抵

6

万”的活动。 “您

在开盘之前交

2

万就成， 如果摇上号

选了房就可以

2

万抵

6

万。 如果没摇上

就退给您。 我建议您今天就先登记，

之后可以参加摇号。 ”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该楼盘

目前推出的

5

号、

6

号楼共

237

套房源，

户型为

60-115

平方米的薄板。在

2

万抵

6

万以及所谓的“日进斗金”优惠刺激

下，已经有不少购房者提前登记。

不过从开发商拿到的预售证来

看， 只有前期推出的

1

、

2

号楼预售

许可， 而目前推出的两栋楼尚未拿

到。 “

1

、

2

号楼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现在

5

、

6

号楼还没有拿到预售证，

必须拿到以后才能开盘。 ”一位项目

销售人员坦言：“因为监管部门有规

定，拿到预售证后三天内必须开盘，

所以我们还不能太早拿。 如果

6

月

9

日开盘，要等到

5

日、

6

日去拿。 否则

要是早拿了，

3

天之内开不了盘，也

要被收回。 ”

销售人员所说的 “开不了盘”，是

指在购房者不足的情况下， 楼盘成交

冷清，影响未来销售。 事实上，当前北

京楼市的成交热点主要集中在大兴、

房山等郊区楼盘， 由于楼盘多、 体量

大，再加上处于新城，郊区盘竞争格外

激烈。为了保证楼盘顺利销售，一些开

发商绞尽脑汁进行各式变相“揽客”和

“蓄客”。

业内人士指出， 早在

2002

年有关

部门就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

广告管理的通知》，要求“未取得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

以内部认购、订购、登记等名目发布

广告”。

2010

年住建部下发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

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也要

求， 未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

目，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进行预售，

不得以认购、预订、排号、发放

VIP

卡

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

金、预定款等性质的费用，不得参加

任何展销活动。

几年前， 北京曾发生过提前收取

订金，并推迟开盘的违规行为。 不过，

从目前开发商的行为来看， 拿到预售

证前“明目张胆”收取订金的做法已经

比较少见，换之以其他“揽客”、“占坑”

的手段。

“现在都不叫内部认购了。 ”伟业

我爱我家副总裁胡景晖直言， 由于拿

到预售证后要在几天内开盘， 所以有

些楼盘为了防止购房人数过少， 进行

提前试探性的蓄客。 这在业内比较普

遍，属于灰色地带。

北京中原地产市场总监张大伟

也表示， 北京地区由于执行比较严

格，没拿预售证就收大量订金的情况

已经不多见。

相关法律人士对开发商类似的

销售手段表示了担忧。 “对于登记购

房后返点优惠这样的承诺，一旦开发

商不兑现，消费者也没有办法。 ”该人

士表示，现在市场情况不好，开发商

通过各种方法销售， 既能节约成本，

又可以回流资金。 不过一旦市场行情

转好，开发商就容易出现不兑现承诺

的风险。

近期长沙、 无锡等二线城市接连

爆出开发商违规预售的事件。对此，业

内人士认为，在当前市场环境下，一些

开发商对销售缺乏信心， 因此在没有

拿到预售证前试探市场。 也有部分开

发商资金链紧张，收取订金缓解压力。

对于当前开发商打政策“擦边球”的现

象，购房者应提高风险意识，有关部门

更应加强监管力度。

网站卖房“藏玄机”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 网络成

为开发商卖房的新渠道。 近几年涌

现出一批以房地产信息服务为主的

网站。 一些网站通过与开发商合作，

以办理会员卡优惠的模式吸引购房

人“团购”。 不过，这些优惠背后暗藏

风险。

近期， 上海爆出首例购房人因办

优惠卡而引起纠纷的事件。 购房者孙

某在上海一楼盘购买期房并确认优

惠、支付定金后，被告知需要参加某网

站会员活动并支付

1.5

万元，方能享受

总价

10

万元的优惠。此后，孙某提起诉

讼要求某网站返还

1.5

万元并赔偿

1.5

万元。 双方最终达成和解。

上海当地一位接触上述案件的律

师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当事人先签了订金合同， 享受

10

万元的优惠。 之后网站才让其支付入

会费用，最后才签订正式的预售合同。

因此， 这次诉讼请求是按照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中商家欺诈‘退一赔一’的标

准提出的。 ”

尽管这次诉讼最终以和解的方

式解决，不过该律师表示，如何对网

站的商业模式定性，相关律师、法官

都认为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难以确定。

“不能说该网站是房屋中介、 也不是

信息提供方或广告提供方。 网站虽然

和开发商是利益共同体，但没有关联

关系，因此不存在变相预收订金的这

种情况。 这种模式还有待探讨。 ”

事实上，以办理会员卡或优惠卡

的形式享受购房折扣，这种方式在当

前已十分普遍。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

意到，在其他一些房地产电商网站上

也有不少类似“会员独享”、“团购优

惠”等字眼的活动。 在房产电商不断

涌现之际，这种模式在运行中的漏洞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上的空白也凸显

出来。

“办卡优惠这种运营模式大概在

两年前才出现。 ”搜房网有关人士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搜

房网在运作过程中也发现了诸多问

题并在逐步加以改进。 “早期合作模

式中， 一些项目可能确实存在漏洞，

但是现在公司已经明确，没有预售证

不再提供类似办卡优惠活动。 同时，

公司也与法律、工商甚至房管部门进

行沟通，不断完善这种商业模式。 ”该

人士表示。

据搜房网人士介绍， 这一全新的

商业模式是在市场相对低迷时出现

的。 “因为开发商销售困难，而房产电

商平台有大量购房者的资源， 因此双

方有合作的基础。 网站与开发商商谈

让利，其中大部分优惠给购房者，小部

分则支付给网站作为广告服务费用。

但算下来， 购房者即使支付了这部分

信息服务费，加上整体优惠力度，也要

比从市场上购房便宜。 ”

作为全新的商业模式，“电商办卡

优惠” 在被市场逐步接受的过程中也

迎来不少质疑， 尤其是在当前房产电

商鱼龙混杂， 各项服务尚未完善的情

况下， 其中潜藏的漏洞和风险也需要

引起购房者注意。

“办理会员卡的形式，确实存在一

定政策风险。 ”北京京华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斌指出，目前一些网站在没有

获得预售证的情况下办理会员卡，存

在很大问题， 合同有可能被判无效。

“消费者在购房时要以签订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为准。 在此之前签订的订金

或认购合同并非正式合同，是否有效

力会涉及到诸多法律问题，需要仔细

甄别。 ”

业内人士指出，“电商办卡优惠”

是在特殊时期市场推动下出现的全新

模式， 在被市场接受的过程中还需要

完善操作流程。更重要的是，相关法律

法规也亟待配套完善， 使这一模式的

运行“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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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海螺水泥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一师（以下简称“农一师”）、公司与安徽

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螺水泥”）商谈和沟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书》，就公司与海螺水泥的有关合作事宜约定如下：

一、海螺水泥将参与青松建化的定向增发，认购价格为

１３．５３

元

／

股，认购数

量暂定为

１５０００

万股，认购协议另行签订。 海螺水泥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

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海螺水泥将在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实施完成后，向青松建化推荐

一名董事和一名监事候选人， 青松建化将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召开股东大会

进行审议，农一师将在股东大会上投赞成票。

三、海螺水泥将在水泥主业的技术、管理、项目建设以及市场整合等方面

给予青松建化支持，加快所在区域的水泥市场整合，进一步增强青松建化的市

场竞争力和控制力，并将通过青松建化积极促进新疆水泥产业的结构调整。也

将与青松建化共同开发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项目，具体事项另行商议。

四、农一师将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方面给予青松建化支持，在相关

政策支持上向青松建化倾斜，加快青松建化的发展，促进青松建化做强做大。

本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 仅确定双方的合作意向，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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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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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１９

，

７５８

，

４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０．４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６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０４

新野县财政局

２ ０８＊＊＊＊＊９９９

新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３ ０８＊＊＊＊＊９７５

新野县棉麻集团公司

五、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河南省新野县城关镇书院路

１５

号；

咨询联系人：姚晓颖；

咨询电话：

０３７７－６６２１５７８８

；

传真电话：

０３７７－６６２６５０９２

。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